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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度上學期幼兒託藥措施公告     公告日期：115.06.26
· 依據: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(民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)規定辦理。
1.幼兒園應準備充足且具安全效期之醫療急救用品。
2.幼兒園應訂立託藥措施，並告知幼兒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。
3.教保服務人員受幼兒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委託協助幼兒用藥，應以醫療機構所開立之藥品為限，其用藥途徑不得以侵入方式為之。
4.教保服務人員協助幼兒用藥時，應確實核對藥品、藥袋之記載，並依所載方式用藥。
· 學校訂有「幼兒託藥措施公告」，請家長依相關細則執行。
· 填寫好校通託藥單，早上7:30-10:00務必在APP好校通中，填寫相關餵藥申請，點選日期、種類、原因以及用藥與時間，並請家長務必簽中文全名。
(1) 餵藥時段與次數：
· 在校僅協助「一次」餵藥。
· 早/晚用藥： 早上出門前及晚上的藥物，請家長於家中親自餵食。
· 在校餵藥時段：教保服務人員僅於中午餐前、中午餐後或午睡後這三個時段協助餵藥。
(2) 託藥限制與原則：
· 僅限餵食醫療機構開立之醫師處方藥，且須在有效期限內。
· 為了保障幼兒健康與法規限制，營養品、保健食品及市售成藥，恕無法代為餵食。
(3) 藥品準備與標示：
· 當日份量：請每天僅攜帶「當天需要服用」的藥量到校，避免攜帶整包藥物或過量存放。
· 處方證明：藥包或藥水袋上請務必附上 當次就診的醫師處方箋。
· 明確標示：請使用當次看診藥袋。若為分裝藥包、藥水或藥膏，每個外包裝請清晰寫上或貼上寶貝的姓名。
(4) 教保服務人員僅依家長委託與處方箋協助餵藥，用藥安全注意事項：用藥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及不適症狀，家長須事先向醫師確認，並自行承擔相關之用藥風險。
(5) 落實生病不上學：只要是傳染性疾病，都有可能造成全班師生間彼此交叉感染，孩子在發燒和急性期，請假在家好好休養。
(6) 在學校才產生的急症期狀況：發燒、嘔吐、腹瀉……，通知家長帶回就醫與治療，先暫停班上團體活動與接觸，接回前將由護理師專責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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